
攀枝花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等 5 部门

关于印发《攀枝花市激励基层医疗卫生发展

十条措施》的通知

各县（区）卫生健康局、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、财政局、人力

资源社会保障局、医保局：

为进一步提升基层医疗服务质效，夯实共同富裕卫生健康根

基，按照工作部署，我们研究制定了《攀枝花市激励基层医疗卫

生发展十条措施》，现印发你们，请各县（区）结合实际，认真

抓好贯彻落实。实施过程中如有问题建议请及时反馈。

攀枝花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中共攀枝花市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

攀枝花市财政局 攀枝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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攀枝花市医疗保障局

2023 年 10 月 2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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攀枝花市激励基层医疗卫生发展十条措施

为充分调动基层医务人员积极性，激发全市基层医疗卫生机

构发展活力，提升基层医疗服务质效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基

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》《乡村医生从业管理条例》《关于进一

步深化改革促进乡村医疗卫生体系健康发展的意见》等相关法律

法规和政策要求，结合攀枝花市实际，特制定攀枝花市激励基层

医疗卫生发展十条措施。

第一条 严格落实“允许医疗卫生机构突破现行事业单位工

资调控水平，允许医疗服务收入扣除成本并按规定提取各项基金

后主要用于人员奖励”要求，由县（区）结合实际，合理核定基

层医疗卫生机构绩效工资总量。

第二条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提取的发展基金、各级财政拨付

的专项资金，用于购建机构发展所需固定资产、无形资产的，按

照相关法律法规和会计制度的规定计提折旧和摊销，不一次性减

少本期医疗盈余。

第三条 建立健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绩效考核机制，人员绩

效分配应与服务量、服务质量、群众满意度等挂钩，充分体现多

劳多得，优绩优酬。

第四条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高级专业技术岗位和正高级岗

位均按照《关于加强卫生事业单位岗位设置和聘用管理的指导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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见》（川人社发〔2013〕58 号）规定的控制标准最高比例予以核

定。对规模小、核定的人员编制数少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，在县

域内统筹核定使用专业技术岗位。在乡镇卫生院连续工作满 15

年或累计工作 25 年且仍在乡镇卫生院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，在

满足聘用条件下，可通过“定向评价、定向使用”聘用至相应岗

位，不受岗位结构比例限制。

第五条 健全基层医务人员进修学习机制，基层医务人员每

3 年至少到上级医疗机构免费进修学习 1—3 个月。允许基层医疗

卫生机构设立人才发展专项资金用于人才引进、培养、稳定和激

励。

第六条 支持符合条件的公办村卫生室转为乡镇卫生院延

伸举办的村级医疗服务点。对具备执业（助理）医师资格的乡村

医生可择优“乡聘村用”，纳入乡镇卫生院统一管理，县级财政

给予一定比例的费用补助。

第七条 推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与县级医院用药目录衔接

统一、处方自由流动。医保支持村医提供基本医疗服务，逐步将

符合条件的村卫生室纳入医保定点管理。

第八条 建立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医疗风险分担机制，推动基

层医疗卫生机构参加医疗责任险，县域内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整体

参加医疗责任保险的，用医疗风险基金支付医疗责任保险，不足

部分由县（区）级财政给予一定比例补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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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九条 支持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开展家庭医生签约服务。从

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资金中，以辖区服务人口为基数，安排不

低于人均 20 元的标准支持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工作，基本医保统

筹基金按签约居民人均不低于 10 元标准支持签约服务工作（主

要支持基础和基本服务包）；原则上将不低于 70%的签约费用用

于参与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工作人员的薪酬分配。支持基层医疗机

构提供个性化服务包，按照相关规定收取服务费用。

第十条 大力宣传和弘扬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和医务人员的

先进事迹，每年评选表扬一批基层优秀医务人员和优秀家庭医生

团队，择优推荐参加全国、全省评优评先。

以上十条自 2023 年 11 月 20 日起实施，有效期 3 年，由攀枝

花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负责解释。实施期间，国家、省有关部门有

新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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